
CC6633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0 年 5 月 6 日 星期三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24,224,806 股
发行价格：30.96 元 / 股
2、发行对象、获配数量及锁定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56,201 187,499,982.96 6
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37,726 131,199,996.96 6
3 华泰资产定增新机遇资产管理产品 968,992 29,999,992.32 6
4 华泰资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 968,992 29,999,992.32 6
5 华泰优选二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694,444 21,499,986.24 6
6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1,388,889 43,000,003.44 6
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10,077 86,999,983.92 6
8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83,979 79,999,989.84 6
9 严鸿宴 1,614,987 49,999,997.52 6
10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43,540 38,499,998.40 6
11 太平洋卓越港股量化优选产品 807,493 24,999,983.28 6
12 洪津 700,904 21,699,987.84 6
13 源乐晟 -晟世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8,582 4,600,098.72 6

合计 24,224,806 749,999,993.76 -
3、预计上市时间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剑桥科技”或“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新增

股份已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
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 6 个月。 锁定期结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
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19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及与本次发行相关其他议案。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

案。
2019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更新。

2020 年 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本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

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 年 1 月 2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申请。
2020 年 2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7 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4,224,806 股，均为现金认购。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30.96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27.08 元 / 股。

4、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 749,999,993.76 元。
5、发行费用
人民币 18,975,224.66 元。
6、募集资金净额
人民币 731,024,769.10 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4 月 1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A10899 号《验证报告》验证：截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止，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认购指定账户缴存的认购资金共计 749,999,993.76
元。

2020 年 4 月 16 日， 中信证券向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 [2020]第 ZA10900 号《验资报告》审验：剑桥科技实际已向 13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4,224,806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96 元，募集资金
总 额 749,999,993.76 元 ， 减 除 发 行 费 用 人 民 币 18,975,224.66 元 后 ，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731,024,769.10 元。 其中， 计入实收股本 24,224,806.00 元， 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707,851,434.79 元（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 1,051,471.69 元）。

2、新增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
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公司将依据《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剑桥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7 号）和剑桥科技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剑桥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
行对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
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剑桥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
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具备发行条件；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股票认购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
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已足额
缴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最终认购数量为 24,224,806 股， 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股数。

发行对象总数为 13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30.96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49,999,993.76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56,201 187,499,982.96 6
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37,726 131,199,996.96 6
3 华泰资产定增新机遇资产管理产品 968,992 29,999,992.32 6
4 华泰资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 968,992 29,999,992.32 6
5 华泰优选二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694,444 21,499,986.24 6
6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1,388,889 43,000,003.44 6
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10,077 86,999,983.92 6
8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83,979 79,999,989.84 6
9 严鸿宴 1,614,987 49,999,997.52 6
10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43,540 38,499,998.40 6
11 太平洋卓越港股量化优选产品 807,493 24,999,983.28 6
12 洪津 700,904 21,699,987.84 6
13 源乐晟 -晟世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8,582 4,600,098.72 6

合计 24,224,806 749,999,993.76 -
（二）发行对象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⑴基本情况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注册资金： 2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⑵配售数量与限售期
配售数量：6,056,201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⑴基本情况

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 -49848(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注册资金： 12,688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528923126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⑵配售数量与限售期
配售数量：4,237,726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华泰资产定增新机遇资产管理产品
⑴华泰资产定增新机遇资产管理产品的管理人是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号金茂大厦 1102室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注册资金 60,06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
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⑵配售数量与限售期
配售数量：968,992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华泰资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
⑴华泰资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的管理人是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上文所示。
⑵获配数量与限售期
获配数量：968,992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华泰优选二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⑴华泰优选二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管理人是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上文所示。
⑵获配数量与限售期
获配数量：694,444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6、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⑴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管理人是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上文所示。
⑵获配数量与限售期
获配数量：1,388,889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7、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⑴基本情况

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29层

法定代表人： 张光华

注册资金： 25,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22202N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⑵配售数量与限售期
配售数量：2,810,077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8、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⑴基本情况

名称：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法定代表人： 李凌
注册资金： 49,6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97776046F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

⑵配售数量与限售期
配售数量：2,583,979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9、严鸿宴
⑴基本情况

名称： 严鸿宴
身份证号码： 61032219**********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

⑵配售数量与限售期
配售数量：1,614,987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0、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⑴基本情况

名称：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号院 1号楼 801-16室

法定代表人： 卢伟忠

注册资金： 3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306414003X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⑵配售数量与限售期
配售数量：1,243,540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1、太平洋卓越港股量化优选产品
⑴太平洋卓越港股量化优选产品的管理人是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太平洋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号 39楼

法定代表人： 于业明

注册资金 2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89549569U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
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⑵配售数量与限售期
配售数量：807,493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2、洪津
⑴基本情况

名称： 洪津
身份证号码： 34011119**********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⑵配售数量与限售期
配售数量：700,904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3、源乐晟 - 晟世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⑴源乐晟 - 晟世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是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

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 5号总部经济基地 B栋 2单元 304号

法定代表人： 曾晓洁

注册资金 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064671276N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含金融和
经纪业务。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
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
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
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⑵配售数量与限售期
配售数量：148,582 股。
限售期安排：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
⑷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⑸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序
号 股东名称 /姓名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

1 Cambridge�Industries�Company�
Limited 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 36,643,552 21.63 36,643,552

2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22,343,540 13.19

3 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 11,033,334 6.51 11,033,334

4 Hong�Kong�CIG�Holding�
Company,�Limited 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 8,579,580 5.06 8,579,580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3,609,584 2.13

6 吴志强（参与融资融券）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3,330,000 1.97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2,579,064 1.52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1,860,482 1.10

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科技 50 策略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1,531,965 0.90

10 宁波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1,500,000 0.89

合计 93,011,101 54.90 56,256,466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

序
号 股东名称 /姓名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

1 Cambridge�Industries�Company�
Limited 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 36,643,552 18.92 36,643,552

2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22,343,540 11.54 -

3 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 11,033,334 5.70 11,033,334

4 Hong�Kong�CIG�Holding�
Company,�Limited 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 8,579,580 4.43 8,579,580

5 吴志强（参与融资融券）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3,150,000 1.63 -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3,147,184 1.62 -

7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 3,067,218 1.58 2,067,183

8
红塔红土基金－爽银财富－高
定 V2－红塔红土蔷薇致远 1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 2,583,979 1.33 2,583,979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2,579,064 1.33 -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 2,099,483 1.08 2,099,483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有限售条件流通 A股 2,099,483 1.08 2,099,483

合计 97,326,417 50.24 65,106,594
注：1、 上述计算结果基于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的前十大股东数据及本次发行新增的股

东。
2、数值保留 2 位小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24,224,806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

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57,283,141 33.81 24,224,806 81,507,947 42.09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165,799 66.19 - 112,165,799 57.91

合计 169,448,940 100.00 24,224,806 193,673,746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93,673,746 股，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以
下简称“CIG 开曼”）持有公司 36,643,552 股，占总股本的 18.92%，为公司控股股东。 Gerald� G�
Wong 全资控股 CIG 开曼， 并通过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间接控制公司
4.43%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23.35%的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另外，Gerald� G� Wong 的一致
行动人赵海波全资控股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 11,033,334 股，占总股本的
5.70%。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29.05%的股份。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Gerald� G� Wong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结果对公司
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 本

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
供有效的保障。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高速光模块及 5G 无线通信网络光模块项目和补

充流动资金等，募集资金投资方向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有利于进一步落实公司的既有
战略规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为家庭、企业及工业应用类电信宽带接入终端、
无线网络与小基站、 交换机与工业物联网基础硬件、 高速光组件与光模块四大领域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

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

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亦不会因
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穆波伟、宋怡然
项目协办人：罗方方
项目组成员：高琦、刘坚、费韶臻、任绍凯、张文俊、王瑞琳、王文睿、万虎、金旭
联系电话：010-60838962
传 真：010-60838792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 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负 责 人：肖微
经办律师：尚世鸣、何廷财
联系电话：021-5298� 5488
传 真：021-5298� 5492
（三）审计机构
名 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 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负 责 人：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颖、倪一琳、王斌、费旖
联系电话：021-2328� 0000
传 真：021-2328� 0000
（四）验资机构
名 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 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负 责 人：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斌、费旖
联系电话：021-2328� 0000
传 真：021-2328� 0000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发行的文件；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三）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证报告及验资报告；
（五）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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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银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0.28 亿元。
?本次理财产品名称和期限：1、成都银行“芙蓉锦程”单位结构性存款，期限 183 天；2、中国

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期限 181 天；3、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 20JG7233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期限 180 天；4、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期限 182 天；5、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期
限 180 天；6、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叁个月结构性存款，期限 90 天；7、中信银行共赢智信
利率结构 33656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期限 102 天；8、农业银行“汇利丰”2020 年第 4943 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期限 197 天。

?因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
秘书）游祖刚先生在成都银行担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三）
之规定，本次在成都银行购买“‘芙蓉锦程’单位结构性存款”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已经
董事会 2019 年第八次会议授权，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续授权本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
实际情况及需要，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
额度的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止，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在上述额度范围及授权期内，可由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共同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
华文轩关于继续授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2、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
成都银行进行业务合作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成都银行开展理财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金
融业务方面的合作。该事项经过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文轩
与成都银行业务合作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一、本次委托理财及关联交易概况
（一）委托理财概况
1、委托理财的目的
为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求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的自

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增加公司投资收益。
2、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3、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类
型

结构
化

安排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成都银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芙蓉锦程”单
位结构性存款 20,000.00 1.82%-3.

80% 381.04 183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无 是

中国银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中国银行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30%或

6.30% 188.43 181天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无 否

浦发银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0JG7233
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3.85%或
1.65% 189.86 180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无 否

中国银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中国银行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30%或

6.30% 189.47 182天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无 否

建设银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结构性存款 20,000.00 1.30%-3.

80% 374.79 180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无 否

招商银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招商银行挂钩
黄金三层区间
叁个月结构性

存款

18,000.00
1.35%或
3.45%或
3.65%

153.12 90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无 否

中信银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共赢智信利率
结构 33656期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800.00
1.50%或
3.50%或
3.90%

7.82 102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无 否

农业银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汇利丰”2020
年第 4943期
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14,000.00 3.8%或
1.82% 287.13 197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无 否

合计 102,800.0
0 - - - - - -

4、公司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针对委托理财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公司实施如下内部控制：
（1）在授权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

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监控。 在委托理财期间，财务管理中心与委托理
财受托方将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确保资金安全和实现收益最大化。
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在授权期间，独立董事、监事会可随时对购买的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格控制风险。

（3）公司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利用和规范运行。
公司对本次委托理财产品的风险与收益，以及未来的资金需求进行了充分的预估与测算，

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的发展， 并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金
的使用效率。 本次委托理财产品为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强的银行理财产品，符合公司内部资
金管理的要求。

（二）关联交易概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与成都银行签订《专项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文轩与成都银行业务合
作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此次按《专项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相关约定购买成
都银行理财产品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的主要合同条款
1、成都银行“芙蓉锦程”单位结构性存款
（1）合同签署日期：2020 年 4 月 9 日
（2）产品起息日： 2020 年 4 月 10 日
（3）产品到期日： 2020 年 10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支取顺延）
（4）产品期限：183 天
（5）购买金额：20,000.00 万元
（6）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82%-3.80%
（7）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支付方式：转账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2、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1）合同签署日期： 2020 年 4 月 10 日
（2）产品起息日： 2020 年 4 月 14 日
（3）产品到期日： 2020 年 10 月 12 日
（4）产品期限： 181 天
（5）购买金额：10,000.00 万元
（6）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30%或 6.30%
（7）产品收益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8）支付方式：转账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3、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 20JG7233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合同签署日期： 2020 年 4 月 16 日
（2）产品起息日： 2020 年 4 月 16 日
（3）产品到期日： 2020 年 10 月 13 日
（4）产品期限：180 天
（5）购买金额：10,000.00 万元
（6）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85%或 1.65%
（7）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支付方式：转账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4、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1）合同签署日期： 2020 年 4 月 16 日
（2）产品起息日： 2020 年 4 月 20 日
（3）产品到期日： 2020 年 10 月 19 日
（4）产品期限：182 天
（5）购买金额：10,000.00 万元
（6）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30%或 6.30%
（7）产品收益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8）支付方式：转账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5、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1）合同签署日期： 2020 年 4 月 26 日
（2）产品起息日：2020 年 4 月 29 日
（3）产品到期日：2020 年 10 月 26 日
（4）产品期限：180 天
（5）购买金额：20,000.00 万元
（6）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30%-3.80%
（7）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支付方式：转账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6、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叁个月结构性存款
（1）合同签署日期：2020 年 4 月 22 日
（2）产品起息日：2020 年 4 月 22 日
（3）产品到期日：2020 年 7 月 21 日
（4）产品期限：90 天
（5）购买金额：18,000.00 万元
（6）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35� %或 3.45%或 3.65%
（7）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支付方式：转账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7、中信银行共赢智信利率结构 33656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合同签署日期：2020 年 4 月 15 日
（2）产品起息日：2020 年 4 月 20 日
（3）产品到期日：2020 年 7 月 31 日
（4）产品期限：102 天
（5）购买金额：800.00 万元
（6）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50%或 3.50%或 3.90%
（7）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支付方式：转账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农业银行“汇利丰”2020 年第 4943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合同签署日期： 2020 年 4 月 29 日
（2）产品起息日：2020 年 4 月 30 日
（3）产品到期日：2020 年 11 月 13 日
（4）产品期限：197 天
（5）购买金额：14,000.00 万元
（6）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80%或 1.82%
（7）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支付方式：转账
（9）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理财资金投向： 银行理财资金池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上述委托理财产品以中短期为主，流动性较强、风险等级较低，预期收益受风险因素影响

较小。 公司非常重视理财产品投资风险监控，针对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
内部控制措施并严格执行。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及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委托理财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中国银行（证券代码：601988）、 浦发银行（证券代码：

600000）、建设银行（证券代码：601939）、农业银行（证券代码：601288）、招商银行（证券代码：
600036）、中信银行（证券代码：601998）均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述受托方与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或其他关系。

（二）委托理财受托方暨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游祖刚先生在成都银行担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三）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成都银行（证券代码：601838）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成都银

行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
华文轩与成都银行业务合作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理财及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发展， 有利于提高公司

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522,602.62 1,532,450.35

负债总额 616,970.74 620,453.71

净资产 905,631.89 911,99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4,796.91 920,724.98

2020年 1-3月 2019年 1-12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7.65 136,441.05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 102,80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349214.58 万元）

的 29.44%，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公司对购
买理财产品的风险与收益，以及未来的资金需求进行了充分的预估与测算，相应资金的使用不
会影响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求及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的发展；同时，通过
适度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公司自 2018 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理财产品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理财产品，但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将产生波动，理财收益具有不确定
性。

公司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在委托
理财期间，公司将与委托理财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 如发现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授

权本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实际
情况及需要，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额度
的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止，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
具体组织实施。在上述额度范围及授权期内，可由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共同滚动使用。具体
内容请详见公司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继续授权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授权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并认为在保证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
提下，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事项，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能
获得一定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履行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成都银行进行业务合作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成都银行开展理财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金融业务方面的合作。 该
事项经过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文轩与成都银行业务合作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七、自 2020 年 2 月 21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受托方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赎回日期 赎回本金
（万元）

实际获得收
益（万元）

平安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平安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利率） 10,000.00 2020/4/13 10,000.00 187.53

浦发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公司固定持有期
JG1003期（180天） 10,000.00 2020/4/9 10,000.00 187.89

光大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20/4/11 10,000.00 185.17

民生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1221） 10,000.00 2020/4/9 10,000.00 183.38

广发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20/4/8 10,000.00 187.40

交通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汇率挂

钩看涨）
11,000.00 2020/4/13 11,000.00 207.33

工商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19年第 190期 F款

9,000.00 2020/4/15 9,000.00 168.66

平安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平安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利率）
2019年 2166期人民币

产品

8,000.00 2020/4/20 8,000.00 152.05

民生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1253） 8,000.00 2020/4/17 8,000.00 149.87

工商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
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
型 2019年第 190期 F

款

15,000.00 2020/4/15 15,000.00 281.10

中信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共赢利率结构 32324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0 2020/3/31 1,000.00 3.79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注）
银行理财 129,800.00 0 3,493.03 129,8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29,8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4.10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3.0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298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
总理财额度 130,000.00

注：1、实际投入金额为最近 12 个月理财产品单日最高余额。
2、尚未收回本金金额为未到期本金金额。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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